伊春市本级学前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和省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我市收到中央下达的学前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笔，分别为《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82号]，下达资金531万元；《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215号]，下达资金92万元，全年下达中央资金623万元，用于普惠性幼儿园改善办学条件，改扩建校舍、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等。
（2） 市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下达预算情况：我市按照中央下达的指标数，根据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要求，对专项资金进行了合理分配，分别下达给伊美区171.3万元，乌翠区162.9万元，金林区126.6万元，友好区162.2万元。其中：公办园奖补596.1万元，普惠性民办园奖补26.9万元。
绩效目标为：
支持各地普惠性幼儿园购置玩教具及图书，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及资助普惠性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及残疾儿童等。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从资金执行情况看，预算资金到位率为100%，市级财政将专项资金及时分解下达，用于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及疫情防控等，资金拨付均经过了相关审批程序，手续完整、合规。截止2024年年底，中央资金支出607.1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7.46%。其中：伊美区100%，金林区100%，乌翠区99.06%，友好区91.56%。友好区项目已完成竣工，结余资金为采购预算与实际成交价格的差额，2025年继续用于学前教育发展。
（2）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学前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推动我市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资金保障。为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我市切实强化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合理、高效的使用，未发生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执行项目预算，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成。项目实施中涉及政府采购的，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项目实施完成后，及时办理验收和结算手续，同时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
（3）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情况看，2024年，市本级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9%，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资助范围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2%，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不低于50%。各校使用专项资金购置了生活设施设备、仪器设备和图书等，改善了办园条件，满足了疫情防控的需要，基本达到全年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我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9%以上，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92%以上，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幼儿享受幼儿资助政策的比例为100%，新建、改扩建项目质量达标率100%，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普惠性幼儿园31所，清理了办园质量不高、办园不规范普惠性幼儿园2所，2024年普惠性幼儿园29所，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61.4%，超额完成省定指标52%。引导地方提高学前教育普惠保障水平完成情况为好，档次为93%。2024年组织开展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和幼儿园分类评估工作，组织市级专家队伍对本年度申报的二类园开展实地抽评，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优，推动全市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的支持，我市普惠性幼儿园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添置的玩教具和图书等满足了学前教育教学需要，积极引导地方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持续增加，引导地方提高学前教育普惠保障水平有效提高，我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全省领先。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地各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电话访问等方式进行满意度调查，幼儿园和老师满意度达到95%，家长满意度达到95%。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反映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通过本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总结出了一些项目绩效管理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市将按照有关要求将全部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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